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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7日，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全
省建设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实施方案》
要求，自现在至 2016年 8月份，利用两年
时间，在全省集中开展建设工程质量治理
两年行动。对于有质量问题的项目，“将
追究单位法定代表人和项目负责人责任，
不管人走到哪里，无论是提拔还是退休、
离职，都要严肃追究。”

据了解，建设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
的具体目标是：覆盖建设、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施工图审查、质量检测和建材生
产供应等工程建设各方主体企业及其法
人代表和项目负责人的质量责任进一步
明确，基本建立起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另

外，建筑市场秩序更加规范，建筑施工违
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行为得
到有效遏制，建立全省建筑市场诚信体
系，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现代建筑市场
基本形成。

据介绍，《方案》要求，严格质量责任
追究。实行最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倒查制
度，对设计寿命内不能正常使用或发生工
程质量事故、严重工程质量问题的，依法
严格处罚参建单位，并追究单位法定代表
人和项目负责人责任，不管人走到哪里，
无论是提拔还是退休、离职，都要严肃追
究。

此外，在严格执行工程建设法定程序

方面，各类建筑工程必须严格履行法定建
设程序，凡是未办理规划许可、施工图审
查、质量安全报监、施工许可等手续或手
续不全的，不得开工建设。在强化工程招
标投标监管方面，全面公开评标信息，严
禁中标企业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依法严
肃查处规避招标、围标串标、弄虚作假以
及操纵评标的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在构建统一建筑市场方面，严格执行国
家、省相关法规的规定，凡是在市场准入、
招标投标等方面设立不合理条件、排斥或
限制外地企业承揽业务的，凡是没有法律
依据设置审批性备案、收取保证金的，都
要全部取消。 （德州晚报）

我省开展工程质量治理行动
工程质量终身追责

17日，济南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快发
展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的意见》，鼓
励多元化投资办学，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
项资金，落实教师同等待遇。

鼓励多元化投资办学
设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意见》指出，支持和引导民间资金以

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稳妥探索国有资
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举
办混合制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允许有条
件的公办学校（幼儿园）采取股份制、集团
化合作等方式承办或参与民办中小学（幼
儿园）管理。市、县（市）区可根据民办中
小学（幼儿园）教育发展规模，设立民办教
育发展专项资金。

同时，民办幼儿园按有关要求实行一
费制，收费标准报物价部门审核备案。

学校自行招聘教师
和公办教师享受同等待遇
在落实教师待遇方面经教育部门同

意到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支教的公办中
小学（幼儿园）教师，其原有公办教师身
份、人事和档案关系不变，支教结束后，由
原中小学（幼儿园）继续安排工作，退休时
执行公办学校教职工退休待遇。

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通过公开
招聘被聘用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在编
教师的，其在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期间的
工龄、教龄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应连续
计算。

1/3董事须有5年教学经验
校长实行亲属回避制
按规定，建立健全民办中小学（幼儿

园）董事会（理事会）、执行机构和监事
会，董事会（理事会）由举办者、校长、教
职工或其他代表组成，其中三分之一以
上的董事或理事应具有 5年以上教育教
学经验。

有公办中小学（幼儿园）参与的民办
中小学（幼儿园），董事会（理事会）应有公
办中小学（幼儿园）委派的董事（理事）参
与。民办中小学校校长参照同类公办学
校校长条件聘任，经教育部门备案后任
用，实行任期制。校长及学校关键管理岗
位实行亲属回避制度。

(山东商报)

济南市鼓励多元化投资办学
民校教师可享公办待遇

日前，德州市出台《深入开展贯彻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
库”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对“三公”经费、
会议费、培训费、财政专项资金以及设立

“小金库”问题等进行监督检查。
据悉，专项治理范围包括纳入预算

管理或有财政拨款的部门和单位，重点
是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专项治理内容是 2013年以来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和财经纪律以及设立“小金库”的
有关问题，数额较大和情节严重的，可追
溯到以前年度。

按照综合预算的要求，重点检查各
单位依法取得的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

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产收益和处置
等非税收入，未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国
库，隐瞒、截留、挤占、挪用、坐支或者私
分，以及违规转移到所属工会、培训中
心、服务中心等单位使用等问题；严肃查
处各种形式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同时，重点检查超预算或者无预算安排
支出，虚列支出、转移或者套取预算资
金、转嫁支出，以及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使
用不规范等问题；及时纠正违反规定擅
自设立项目、超标准超范围发放津贴补
贴问题；对公务卡管理使用情况开展监
督检查。

此次专项治理，突出“三公”经费、会

议费、培训费以及财政专项资金的监督
检查。其中，“三公”经费重点检查违规
扩大出国经费开支范围；超规格、超标准
接待和赠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纪念
品及土特产品等问题。

对政府采购、资产、财务会计、财政
票据的管理情况也在检查范围之内。对
违反法律及其他有关规定，应列入而未
列入规定账户、账簿的各项资金（含有价
证券）及其形成的资产进行清理检查，坚
决查处贪污、私分、行贿、受贿，以及套取
会议费、培训费和出国（境）费用等设立

“小金库”问题。
（德州晚报）

德州市专项治理“小金库”
“三公”经费去向须“清白”

下周一（9月22日），泰安市实施“中国城市
无车日”活动。财源大街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
通管制，9：00-11：00财源大街（青年路—奈河
东路）禁行私家车。

今年无车日活动的主题是“我们的街道、
我们的选择”，旨在通过无车日期间主题鲜明、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倡导绿色交通，促
进能源节约和减少污染；鼓励政府采取行动改
善非机动车和步行出行环境，进一步完善公交
服务和优化街道空间分配；引导公众关注城市
交通活动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改变出行观念和
生活方式；以人为本，促进城市交通科学、和谐
和可持续发展。

活动期间，泰安市将在市政广场举行健康
骑行出发仪式，组织不少于 200人的健康骑行
巡游活动，宣传绿色出行方式，倡导绿色交通
理念；在无车日当天，将减少公务用车、“有车
族”带头骑自行车、乘坐公交或步行上下班；市
公安局将在财源大街（青年路—奈河东路）各
路口设岗，在9：00—11：00时段，做好社会车辆
的疏导工作，除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和其他公
共交通（校车、通勤车等）外的社会车辆禁止在
此区域内通行，为无车日禁行区域公共交通车
辆的运行提供保障；发放无车日调查问卷，征
询市民对公交发展、绿色交通的建议。

（泰安日报）

泰安

22日实施无车日活动

9月 16日,从潍坊市市政局绿化科获悉,为
进一步规范我市绿地审批及苗木迁移工作,市
市政局绿化科发布了《关于规范市区占用绿地
审批苗木迁移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要求,潍坊市市政局接到苗木迁移
申请后,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按程序组织苗木
迁移审批工作。市区两级园林部门要严格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苗木迁移相关工作。要
严格按照审批中确定的绿地范围和苗木的品
种、规格及数量进行迁移,严禁私自扩大迁移苗
木的范围及数量。确需调整的,则要重新申请
再办理审批。

苗木迁移完成后,相关园林部门要按属地
管理原则建立迁移苗木档案,对审批迁移苗木
全过程进行记录备案。潍坊市市政局将不定
期抽查相关苗木迁移情况,发现苗木迁移地址
不实或造成苗木大量死亡等问题的,将根据有
关规定,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潍坊晚报）

潍坊

违规迁移苗木将被追责17日上午，全面开展“流动道德讲堂”活动启动仪式在交运集团青岛温馨校车公司举行，交运1600部温馨校车成为了学生们德
育活动的新阵地，校车公司3600名照管员和驾驶员成为向学生们传递文明的使者。在校车车厢开展的“流动道德讲堂”德育实践
活动，对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让青少年在核心价值观的沐浴下健康成长有深远意义，对于提升文明城市创建等文
明创建活动有现实意义。 （青岛早报）

青岛市启动青岛市启动““流动道德讲堂流动道德讲堂””

去年 9月中旬，临沂市对市级行政审批事
项进行了清理审核，临沂市级行政审批事项从
216项清理至 110项，总量减少 49.1%，成为全
省保留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城市之一。下一
步将继续压减行政审批项目，争取控制在 100
项以内。

清理前，临沂市政府所属有审批权限的部
门、机构有 42 个，共实施行政审批事项 216
项。经过“瘦身”，取消行政审批事项 36项、下
放34项、调整36项。有5个部门不再保留行政
审批事项，23个市直部门、机构的行政审批事
项精简 50%以上。清理后，保留了 37个部门、
机构的行政审批事项共 110 项，总量减少
49.1%。

据了解，中央和省垂直管理、有审批权限
的部门有 8个，共实施行政审批事项 30项，经
过清理，共取消行政审批事项 3项、下放 7项、
调整 6项，保留行政审批事项 14项，总量减少
53.3%。

据悉，自 2007年以来，临沂市先后开展了
六轮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工作，并成为全省行政
审批事项最少的城市之一。 (沂蒙晚报)

临沂

简政放权突破“公章围城”


